遺址監管保護辦法第四條、第八條修正條文
第四條  主管機關對經指定之遺址應定期巡查，避免自然或人為破壞。

前項巡查每月至少一次，並應製作遺址巡查紀錄表；其內容包括遺址名稱、巡查日期、巡查員姓名、遺址保存狀況描述、照片及建議事項。

遺址因位處偏遠地區或其他因素受限，致無法定期每月巡查一次，應於管理維護計畫中，明訂巡查之替代方案。
第八條  營建工程或其他開發行為發見疑似遺址者，應即報主管機關邀請考古學者專家、學術或專業機構進行會勘或專案研究評估後，得採取下列措施：
一、禁止工程進行。

二、變更施工方式或工程配置。
三、進行搶救發掘。

四、施工監看。

五、其他必要措施。
